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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的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6年11月13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致意，同时谨参照主席 2006 年 11 月 1 日的说明，提交报告介绍大韩民国为

执行第 1718 号决议所采取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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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1 月 13 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

会的附件 

大韩民国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一. 导言 

◆ 大韩民国（韩国）政府承诺忠实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718 号决议，并与该

决议执行部分第 12 段所设立的委员会充分合作。 

◆ 在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通过之前，韩国政府就已采取各种法律和行政措施，确

保该决议各项要求得到遵守。另外，韩国一直在进行全面的政策审查，以确定在

保证充分执行该决议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采取哪些步骤。 

◆ 为此目的，韩国成立了一个由 14 个部委组成的部际间特别工作组，由外交通商

部负责政策规划和国际组织的副部长以及统一部负责统一政策和公共关系的副

部长共同担任特别工作组组长。该工作组首先于 10 月 24 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随后定期举行会议，了解各部委和机构采取各种措施执行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

的情况，确定执行系统存在的漏洞，并设法更好地执行该决议。 

 二. 大韩民国的出口管制制度 
 

◆ 大韩民国加入了与核、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导弹和常规武器有关的所有国际不扩

散制度和出口管制，如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

桑戈委员会和瓦塞纳尔安排。加入这些多边制度后，韩国一直按照国际标准，严

格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导弹、其他武器和有关材料的进出口。 

  表 1. 

  韩国加入的出口管制制度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核武器 核材料 生物和化学武器 导弹 常规武器 

出口管制制度 核供应集团 桑戈委员会 澳大利亚集团 导弹及其技术

控制制度 

瓦塞纳尔安排 

加入年份 1995 年 1995 年 1996 年 2001 年 1996 年 

 

◆ 关于出口管制的主要法律和条例包括；《对外贸易法》、《技术开发促进法》、《原

子能法》、《国防工业法》、《南北交流与合作法》，以及与这些法规有关的条例。《进

出口战略物项和技术综合通告》涵盖了五个多边出口管制制度所管制的全部出口

物项，并规定了详细的出口管制措施、管制物项性能说明，以及全面管制指导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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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与出口管制有关的法律. 

法律 产品类别 许可证审批机构 

对外贸易法 • 两用项目 

• 核供应集团规定的第二部

分物项 

商业、工业和能源部 

技术开发促进法 • 技术转让 科技部 

原子能法 • 核供应集团触发 

清单上的物项（专为核用途

设计或生产的物项） 

科技部 

国防工业法 • 军火 国防御物资购置方案管理局 

南北交流与合作法 • 南北朝鲜之间的物项和技术

交换 

统一部 

 

◆ 1992 年，韩国政府建立了战略物项出口管制系统。多年来，该系统已得到加强和

扩大。自 2003 年 1 月以来，全面管制系统一直发挥有效作用，对可能用于发展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非管制物项和技术的出口实行管制。另外，韩国还于 2003

年 9 月全面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并于 2004 年 10 月从整体上修改了《战略物

项和技术进出口综合通告》，以使这两个文件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 此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鉴于此，商业、工业和能源部于 2004 年 2

月成立了战略物项管制司，负责加强对战略物项出口的管制。 

◆ 另外，2004 年 8 月成立了战略贸易信息中心，这是附属于韩国国际贸协会的一个

特别组织，负责协助各公司从事与战略物项有关的经营业务。战略贸易信息中心

受政府委托，负责对战略物项进行初步审查。该中心与商业、工业和能源部合作，

操作在线战略贸易信息系统，协助各公司自愿实行出口管制，为此，还向它们提

供了相关的在线信息，内容涉及初步审查、出口许可审批程序、全球趋势以及国

内战略物项管制措施。 

◆ 为了加强对敏感技术的控制，科技部现正修订《技术开发促进法》及其相关法令，

以便为控制无形技术转让奠定法律基础。预计该项修订将于 2007 年 6 月开始生

效。 

 三. 针对朝鲜的出口管制 
 

◆ 根据 1948 年 12 月生效的《国家安全法》，韩国国民一般不得向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提供和转让各种商品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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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 1990 年以来，韩国政府已允许向朝鲜出口各种商品，只要统一部认为

这对促进南北朝鲜相互交流与合作有必要并经其批准。为了对有关的出口手续进

行管理，1990 年 8 月，韩国颁布了《南北交流与合作法》及其相关法令和条例。 

◆ 根据《南北交流与合作法》及其相关法令和条例，管制物项需经统一部批准，可

方向朝鲜出口。如果某人以欺诈或卑劣的手段获得向朝鲜出口战略物项的许可，

或未经许可向朝鲜出口这类物项，则此人将受到最长 3 年的监禁或最多 1 000 万

韩元的罚款，这相当于 11 000 美元。 

◆ 对于未列入清单的物项，韩国政府实行了全面管制。例如，2005 年，它拒绝批准

转让 26 个物项，包括朝鲜为大力预防禽流感而请求提供的发酵罐和冻干设备，

因为朝鲜有可能将这些物件转用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用途上。 

◆ 另外，韩国政府对带入朝鲜的物项施行了更加严格的海关检控措施。在这方面，

《南北贸易结关问题公告》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四. 执行 

 

 

执行部分.8(a) 所有会员国应防止经由本国领土或本国国民,或使用悬挂本国

国旗的船只或飞机，直接或间接向朝鲜提供、销售或转让下列物项，不论它们

是否源于本国领土： 

 ㈠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所界定的任何作战坦克、装甲战斗车、大

口径火炮系统、作战飞机、攻击直升机、军舰、导弹或导弹系统，或包括

零部件在内的相关材料，或由安全理事会或下文第 12 段设立的委员会（委

员会）认定的物项； 

 ㈡ S/2006/814 号和 S/2006/815 号文件清单列出的所有物项、材料、设

备、货物和技术，除非委员会在本决议通过 14 天内，在同时考虑到

S/2006/816 号文件清单的情况下修订或完成其规定，以及安全理事会或

委员会认定的可能有助于朝鲜的核相关、弹道导弹相关或其他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相关计划的其他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 

 ㈢ 奢侈品； 

 (b) 朝鲜应停止出口上文(a)㈠项和(a)㈡项所述的一切物项,所有会员国

应禁止本国国民从朝鲜，或使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采购此类物项，

不论其是否源于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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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采取和/或将采取的行动） 

－ 管制物项 

◆ 为控制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所规定的物项，统一部正在修订《关于准许带

入或带出朝鲜的物品清单公告》，以及《关于禁止南北探访者携带的物品清

单和这类物品的处置办法公告》。建设交通部还将根据第 1718 号决议，将管

制物项纳入禁止物项清单，该清单载在根据《航空法》制定的《准许飞机飞

越领空的指导原则》。 

◆ 另外，统一部正在拟订一个奢侈品清单。一旦该清单最后形成，统一部即开

始修订上述公告。 

º 目前从朝鲜进入韩国的主要物项是农产品、渔产品和金属产品，而从韩国进

入朝鲜的主要是纺织品、农产品和渔产品。 

－ 加强结关手续 

◆ 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通过后，韩国政府一直根据《南北贸易结关问题公告》

加强结关手续，以切实防止管制物项进入朝鲜。在这方面，将着重检查那些

通过陆路进入朝鲜的商品。 

－ 防止韩国民国民提供、销售或转让 

◆ 为了防止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所禁止的物项交易，统一部将严格执行关于

韩国国民若想与朝鲜国民或实体建立联系或探访朝鲜，须事先获得准许的如

下规定。 

º 根据《南北交流与合作法》，韩国国民与任何朝鲜国民建立联系，都须事先

向统一部报告，说明联系细节。韩国或朝鲜国民探访对方，须经统一部准许。 

◆ 目前，商业、工业和能源部正在修订《对外贸易法》，以规定管制物项代办

业务须经政府事先批准方可进行。 

◆ 另外，第 1718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根据执行部分第 8 段(d)所认定的个人和实

体，将被列入商业、工业和能源部《不适合出口战略物项的个人和实体资料

库》。 

－ 防止通过韩国领土提供、销售或转让 

◆ 没有一条航线能让飞机穿越韩国领空任何一部分出入朝鲜。从朝鲜抵达或飞

往朝鲜的飞机，若涉嫌载有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指定的管制物项，则不得

飞越韩国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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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国领水航行的第三国船只，若涉嫌载有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执行部分

第 8 段(a)指定的管制物项，韩国政府将依照《领海和毗连区法》采取相关

行动。 

 
 

执行部分 8(c)所有会员国应防止本国国民，或从本国领土向朝鲜转让，或从

朝鲜国民或其领土接受转让，任何与提供、制造、维修或使用上文(a)㈠项

和(a)㈡项所述物项相关的技术培训、咨询、服务或援助； 

 
 

(已采取和/或将采取的行动) 

◆ 目前，韩国政府正在修订《南北经济合作项目管理条例》和《南北社会文化

合作项目管理条例》，以防止转让任何与提供、制造、维修或使用执行部分

第 8 段(a)㈠和(a)㈡所述物项相关的技术培训、咨询、服务或援助。 

◆ 按规定，韩国国民若想与朝鲜国民或实体建立联系或探访朝鲜，须事先获得

准许。韩国政府将根据《南北交流与合作法》，加强对这项审批工作。 

º 在探访者动身前往朝鲜之前，统一部将向他们简要说明在朝逗留期间被禁止

的活动。 

 

执行部分.8(d) 所有会员国都应根据其各自法律程序，立即冻结本决议通过之

日或其后任何时间，在本国领土内的，由委员会或安全理事会指认参与或包括

用其他非法手段支持朝鲜核相关、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和弹道导弹相关

计划的人或实体，或代表其行事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人或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

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并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领土内的任

何人或实体不向此类人员或实体提供或为其利益而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

经济资源； 

 
 

（已采取和/或将采取的行动） 

◆ 韩国政府起草了一份新的综合公告，并已作好准备，一旦第 1718 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或安全理事会认定某些人士或实体为执行部分第 8 段(d)所述人士

或实体，它就将根据该段采取必要行动。 

 

执行部分 8(e) 所有会员国都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委员会或安全理事会指认

的对朝鲜的核相关、弹道导弹相关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计划的政策负

责，包括支持或推动这些政策的人及其家属，入境或过境，但本段的规定绝不

强迫一国拒绝本国国民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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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采取和/或将采取的行动） 

－ 朝鲜国民 

◆ 根据《国家安全法》，韩国国民一般不得与朝鲜国民建立联系或探访朝鲜。

对于朝鲜国民，韩国政府通过对访问许可证申请的审查，控制朝鲜国民进入

韩国境内。 

º 根据《南北交流与合作法》，持有访问许可证的韩国国民过境到朝鲜，以及

持有访问许可证的朝鲜国民过境到韩国，均须按边境检查程序接受检查。 

－ 外国人 

◆ 韩国政府将修订《移民管制法入境管制一览表》，以防止那些经认定属于执

行部分第 8段(e)所述人员的外国人从韩国入境或过境。 

 

执行部分 8(f) 为确保本段的要求得到遵守进而防止非法贩运核、生物或化学

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呼吁所有会员国根据本国当局和立法的规定并

遵循国际法采取合作行动，包括需要时对进出朝鲜的货物进行检查； 

 

（已采取和/或将采取的行动） 

－ 陆运货物检查 

◆ 韩国政府一直根据《南北贸易结关问题公告》规定，对往来于朝鲜的货物进

行检查。 

◆ 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通过后，韩国将着重检查那些经陆路进入朝鲜的商品。 

－ 海运货物检查 

◆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始终未建立起一种和平制度。因此，韩国政府不

承认朝鲜船只无论是商船，还是非商船无害通过领水的权利，除非根据《南

北海运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获得准许。 

◆ 韩国与朝鲜之间的海运业务现受 2005 年 8 月 1 日生效的上述双边《协议书》

管辖。根据《协议书》，韩国和朝鲜指定了双方一些港口之间的航道，允许

某一方船只在另一方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在这些航道行驶，对于某一方进入

另一方港口的商船，另一方将给予其与本国船只相同的待遇。《海运附属协

议书》中指定的航道远在双方领海外部界线以外，只有朝鲜半岛与济州岛之

间的济州海峡除外，这里约 41 英里的航道穿过大韩民国领水。 

◆ 依照《协议附属协议书》，朝鲜船只若打算通过韩国控制的海域，须在启程

三天前，向韩国海事管理机构递交《航行申请表》（注明船员和乘客的姓名，

并列出装运的货物）（《附属协议书》第 1 条(1)）。除其他外，这些朝鲜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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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韩国控制的水域通过时，不得装运“武器或任何武器部件”，也不得“采

取与航行无关的行为，破坏另一方的和平、公共秩序或安全”（《附属协议书》

第 2 条(6)）。依照《协议书》，如果任何船只违反《附属协议书》第 2条(6)

的规定，拒不回应无线电询查，或涉嫌逃离，或未经准许偏离指定航道，海

事管理机构可采取措施，阻拦、登上和检查这类船只，以查明情况（《附属

协议书》第 2 条(8)）。如果发现有关船只已违反《附属协议书》规定，海事

管理机构可向该船只发出警告，采取矫正行动，或要求该船只立即驶离有关

航道（《附属协议书》第 2 条(9)）。 

◆ 念及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韩国政府承诺，如果任何朝鲜船

只装运或涉嫌装运第 1718 号决议所禁止的任何物项，它将根据《南北海运

协议书》规定，不给这类船只签发航行许可证。 

◆ 从韩国控制海域通过的朝鲜船只，有的虽已获得《协议书》规定的通行许可

证，但涉嫌违反《协议书》规定，特别是装有武器或武器部件。根据《协议

书》和《附属协议书》，韩国当局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步骤，对付任何这类船

只，包括加以阻拦、登船和检查。如果发现朝鲜船只装有武器和/或武器部

件，或有任何其他违反《协议》的行为，韩国当局将依照《协议书》规定，

视具体情况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